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53號

原      告  卓訓暉 

訴訟代理人  姜鈞律師 

複 代理 人  曾冠鈞律師

被      告  林純立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添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玖佰柒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29日、1月31日分別向原告

購買相當於新臺幣10萬元、5萬元價值之虛擬貨幣即USDT泰

達幣（下稱系爭泰達幣），原告提供凱基銀行忠孝分行帳戶

第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供收取被告給

付之價金，並已依約給付系爭泰達幣，但原告嗣後卻遭到被

告誣指系爭帳戶為詐騙工具，導致帳戶凍結無法使用，由於

當初兩造在通訊軟體對話，被告同意「巴比倫/耶魯/阿瑞

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4.若本

商家銀行帳戶遭凍結且因素是您無法解釋清楚以及提供完整

交易對話給檢警單位，本商家將提出刑事和民事損害賠償告

訴」、「林純立先生/小姐聲明同意書…4.我同意不違反聲

明以及真實提交所有驗證資訊…若因違反以上聲明…導致幣

商有財務及人力耗損，本人願負賠償責任…依照此聲明賠償

30萬元新臺幣。以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生之損失如交通

費、訴訟費之衍生費用等…」等語，依此意旨，被告負有據

實說明交易過程及客觀提供對話完整記錄義務予警方，原告

非為限制被告報警，否即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即此等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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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非屬無端或片面地加重被告責任，但被告未向偵查機關

解釋兩造為合法買賣，因此使得系爭帳戶遭到警示；又，被

告違反真實提交所有驗證資料義務，不實回答「是否有第三

方指引或協助您進行買賣」，致原告錯誤判斷作出販售系爭

泰達幣決定，被告亦屬違約，被告以其他新聞報導影射原告

本件提告行為是詐騙集團新手法，純屬臆測等語，爰依民法

第227條、第250條、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提起本

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7萬元（30萬元違約金＋7

萬元律師酬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在IG上遇到有人攀談投資虛擬貨幣，經以Line

交談後，推薦對方為合法幣商，但本件原告卓先生實際上僅

是自然人，非相關法規所稱之合法幣商，且原告卓先生宣稱

已交付系爭泰達幣，此事為虛假，因為被告接收之電子錢

包，根本無法就系爭泰達幣實際提領，且相關交易所網址、

帳號也無法進入，於是被告報警處理並將相關金流資料提供

給警方，被告是合法權利行使，警方也依法相關規定通報系

爭帳戶為警示帳戶，此更是屬於警方偵查作為，非為被告直

接致使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又，原告嗣後提告手法，與

新聞報導相似，已非首見，且在通訊軟體通話過程，由對方

事先擬定供同類客戶交易虛擬貨幣之相關免責或聲明條款，

不僅未給予合理審閱期間，亦明顯加重被告責任與減輕原告

義務，依民法第247條之1當屬無效，原告自無權依契約法律

關係請求，甚至被告此前，根本沒有聽過「卓訓暉」這個

人、這個名字，是一直到收到姜鈞律師發來的律師函，才在

律師函上面第1次看到這個人的名字，如果是要擔任幣商的

話，依照國內現行管制法令，必定係要已經在國內設立登記

有案者為限，此為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授權訂立之虛擬

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2條第1

項、第2項所明定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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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無法舉證兩造間存在任何契約關係：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具體而言，主張

權利存在者，應就權利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

權利不存在或消滅者，則應就權利之消滅、排除、障礙等

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

　 2、查：

 （1）根據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通篇未提到出賣人為

原告「卓訓暉」之名（見本院113年度竹北司簡調字卷第3

5號，下稱調字卷，第19〜26頁），且其中對話紀錄記

載：「（您好，請問您是出售/購買呢？）購買。（親問

您今日預計【購買金額】和【支付方式】，請上傳身分證

正反面與存摺封面）林純立身分證正反面與國泰世華銀行

帳戶截圖。（您好：Karen Lin，為了保障雙方權利，避

免可能的詐騙風險，大額【現今面交交易】需先與官方帳

號預約。為了確認交易安全，請您在交易前完成【實名驗

證】。如果您同意，我們可協助提供以下資料進行驗證，

以確保順利交易…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

赫拉-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1.本商家所售USDT成交

後，屬於買家個人虛擬資產/財產…）」（見調字卷第19

頁）、「以下為交易流程，1.請您下單後截圖訂單。2.我

們提供帳號後，請您轉帳之後截圖轉帳明細…」（見調字

卷第21頁）、「很抱歉，我們目前無法接聽來電，請稍後

再重撥一次…官方帳號無法直接發話給您…」（見調字卷

第23頁），依其意旨，僅能認為是【不詳】之客服人員指

示被告如何交易虛擬貨幣，無從認定是由原告（自然人）

與被告（自然人）間成立系爭泰達幣買賣契約。

 （2）原告複代理人固在庭稱：「（法官問：簡易訴訟，依照第

433條之1，一次辯論終結為原則，原告本人是事業商就是

律師函說的本事業或只是LINE紀錄的聯絡人？或只是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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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的提供人？這涉及意思表示合致）他是本事業，也是

帳戶提供人。（法官問：全部卷證已經提示，請問「本事

業」的卷證出處？再次提示、因為法官找不到，只有看到

巴比倫/好多英文名字，全商家、官網…）他就是利用這

樣虛擬人稱的第三人交易。（法官問：債之相對人如何知

道契約的對象？原告的聲明書沒有「此致」誰？又沒有寫

甲方、乙方）因為我們有雙方的對話紀錄，也有提供銀行

帳戶及交易的使用帳戶。（法官問：剛剛就問對話紀錄，

手機是何人的門號？何人使用？為何是「雙方」？）這要

跟當事人確認」等語，經被告訴訟代理人在庭稱：「LINE

的對話我們也不確定是否是原告本人，我們只知道有個人

跟我們對話，告訴我們要這樣操作。被告也是後來接到律

師函才知道對方是卓先生」等語（見本院卷第64〜65頁筆

錄），本院認為原告持有對話紀錄，不能證明所謂泰達幣

買賣契約即存在於兩造彼此之間，又除了前述提到通訊軟

體對話紀錄，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原告名字「卓訓暉」，反

倒係某人以客服口吻，而與被告進行對話，此外，原告所

提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也無法勾稽得出：本件利用暱稱

「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

家」，與被告進行交談，該影於幕後者，究竟是：1個

人，法人或自然人？或者是數個人，特定一群人？還是時

時有成員參與加入、退出之集團？

 （3）再者，依原告提出存摺封面影本，僅足證明系爭帳戶為其

本人持有（見調字卷第51頁），而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請使用驗證的銀行帳號進行匯款，將款項匯至以下帳

號…凱基銀行（忠孝分行）代號809，帳號000-00-0000-0

0000…」（見調字卷第24頁），亦僅能證明本次原告係提

供上開客服人員所屬雇主 ，係原告名義之凱基銀行帳戶

而已（至原告曾有另案提供他人名義設於中信銀帳戶，另

詳後述）。茲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

準，苟非締結契約之債務人，該契約債權人即不得基於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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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法律關係，訴請他方負起債務不履行責任，本件原告無

法舉證兩造間存在過任何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亦即原告

無法證明其主張所謂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權利發生之根據

事實，自無從責令被告擔負所謂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此情

甚明。

（二）更況依據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亦因違反民

法第247條之1而屬無效：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

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

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

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

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

大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

　 2、查：

 （1）原告固主張其本身就是虛擬貨幣幣商，惟原告多有債信不

良之紀錄（見紅色限閱卷，最後1張正、反面，詳細個資

不予揭露），原告復主張於交易之初，即於每位客戶之Li

ne對話紀錄中，放有完整之「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

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見調字卷第

12頁書狀），觀諸原告提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4.若

本商家銀行帳戶遭凍結且凍結因素是您無法解釋清楚以及

提供完整交易對話給檢警單位，本商家將提出刑事和民事

損害賠償告訴。（賠償金額在聲明內）…巴比倫/耶魯/阿

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商進行加密貨

幣交易，我已閱讀商家提供的聲明，並同意遵守所有相關

的聲明規範，如果因為我的不當行為或違法行為，導致巴

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

商蒙受損失，我願意依照商家提及的聲明內容，賠償巴比

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商

的損失…」、「…4.我同意不違反聲明以及真實提交所有

驗證資訊，本人不會收取疑似不明款項，若因違反以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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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造成幣商的資金遭圈存或警示等財務損失或人力耗損損

失，我願意賠償幣商損失，依照此聲明賠償30萬新台幣，

以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生之損失如交通費、訴訟費之衍

生費用等…。5.若我疑似違反聲明又或是因自身因素受損

遭詐騙，我會前往分局偵查隊我會清楚地對警方、檢調或

銀行解釋與本幣商無關，並在筆錄上強調我們只有單純買

賣關係，以及提供交易紀錄，並請警方不得隨意警示幣商

帳號。」（見調字卷第19〜21頁，其上橘色螢光筆標示

處，係文件提出人所標示，非本院標示），可見上開聲明

為契約之一方當事人為與不特定多數相對人訂立契約，而

預先就契約內容擬定交易條款，經他方同意而成立之約

款。

 （2）然查，虛擬貨幣之交易，一般人均不熟悉，相較於販賣虛

擬貨幣之賣家而言，買方之議約能力顯然較差，被告對於

上開免責聲明僅有決定締約與否之意思自由，並無參與磋

商變更內容之餘地，且內容毫無區分違反行為態樣，苟若

只要觸及其上所列洋洋灑灑之免責聲明任一項應履行義務

未履行，一律課予須賠償30萬元以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

生之損失如交通費、訴訟費等等衍生費用金錢給付義務，

情形顯屬過苛且損害賠償範圍漫無邊際，依一般社會通念

根本難以預見，甚至衡以當事人之學識、資力、財力、身

分地位，此種違約罰則，倘若容由前有債信不良、復有刑

事不起訴記錄之原告（他案提供他人中信銀帳號，另詳後

述），任其將此定型化條款，圈向不特定之社會大眾，又

於毫無任何關於原告經營幣商之成本、損益資料之情形

下，允其據此資以對外斂收所謂違約金與律師酬金，明顯

失衡、欠缺公允。

 （3）再者，上開聲明第5點要求被告須向警方、檢調、銀行告

知與幣商無關，並在筆錄強調只有單純買賣關係，要求被

告尚未釐清交易是否與詐騙集團成員有關之前即應為原告

澄清，無非限制被告表意自由，使得被告認為伊遭詐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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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報案，目的在透過國家公權力調查犯罪嫌疑人，此等

憲法上保障之訴訟權合法行使，當被告若不澄清即受有債

務不履行課責，如此將使被告陳述意見權，受到妨礙，亦

屬顯失公平，故原告一併引據上開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

款，作為請求權基礎，因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是為無

效。

（三）被告不存在可歸責事由，無需負擔債務不履行責任：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

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

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

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

法第227條、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查，被告抗辯稱伊交易帳戶接收系爭泰達幣之電子錢包無

法實際提領、相關交易所帳號與帳號無法進入乙情（見本

院卷第17頁被告書狀），則被告對於原告是否與詐騙集團

間有無犯罪參與關係，衡情自有相當合理懷疑，尚待調查

釐清，參照原告曾於109年間提供所謂其友人設於中信銀

帳戶，另有陳姓民眾因「小額投資、視獲利情況返還本金

及分紅金」而匯款5萬元於該中信銀帳戶，經該案刑事被

告向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提出LINE紀錄，暨經卓訓暉本人

坦承該中信銀帳戶確實有收到5萬元，惟抗辯該5萬元是兩

位刑事被告（卓訓暉、李○）再討論積欠的酒錢：「謙，

我問一下，你上週的什麼時候要結？我現在要去店裡，想

吃披薩，要不要一起？」（見紅色限閱卷第3〜4頁、該署

111年6月23日110年度偵字第3863號、111年度偵緝字第47

8號不起訴處分書），可知原告於面臨帳戶凍結之際，原

告非為毫無應訊經驗之人，非不得即時向檢、警，提出任

何關於其本身經營幣商之成本、損益、設置與維護官網運

作之資料（同署113年、偵字案，進行中），原告捨此不

為，一邊放任系爭帳戶處於持續凍結狀態，一邊卻老神在

在地，於113年5月23日委任姜鈞律師、引用無效的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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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條款（見本院卷第58〜59頁、證物編號：原證14〜1

5，由姜鈞律師自行提出到院的律師委任契約書正本1件及

光碟片1張），綜此各情，難認本件被告於報案當下，就

對原告負有澄清義務，故不能逕以此節，即認定被告有何

故意或過失。

 （3）至原告再主張被告違反「…『4.我同意不違反聲明以及真

實提交所有驗證資訊…』義務，對『是否有第三方指引或

協助您進行買賣』，不實回答『否』（見調字卷第20、23

頁截圖、本院卷第30頁姜鈞律師書狀，該頁同時聲請調取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34號偵查案卷），

鑑於被告具狀答辯稱：「其係在IG上遇到有人攀談投資虛

擬貨幣，該不明人士後來要求以Line交談後…購買虛擬貨

幣」（見本院卷第16頁被告書狀），所謂「第三方指引或

協助」本有多種解釋可能，除了透過他人居中轉介外，不

能排除解釋為在交易過程中是否存有第三方介入而非被告

獨立自主意思決定買賣或其它涵義，被告既非擬約者，應

以有利於非擬約者之方向為解釋，於此情形，被告如何回

答，皆不具有可歸責事由，均無需負擔債務不履行責任。

四、綜上，原告引用民法第227條、第250條、兩造間通訊軟體對

話相關條款等等，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俱無理

由，其訴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

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暨

訴訟資料或調取偵查原卷之聲請，經核與判決基礎不生影

響，爰不一一論、駁、調卷，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項、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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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應添具繕本1件暨同時繳納上訴審裁判費新臺幣5,955元。如

委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

費，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

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

而逕行駁回上訴，請特別注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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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53號
原      告  卓訓暉  
訴訟代理人  姜鈞律師  
複 代理 人  曾冠鈞律師
被      告  林純立  


訴訟代理人  陳添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玖佰柒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29日、1月31日分別向原告購買相當於新臺幣10萬元、5萬元價值之虛擬貨幣即USDT泰達幣（下稱系爭泰達幣），原告提供凱基銀行忠孝分行帳戶第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供收取被告給付之價金，並已依約給付系爭泰達幣，但原告嗣後卻遭到被告誣指系爭帳戶為詐騙工具，導致帳戶凍結無法使用，由於當初兩造在通訊軟體對話，被告同意「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4.若本商家銀行帳戶遭凍結且因素是您無法解釋清楚以及提供完整交易對話給檢警單位，本商家將提出刑事和民事損害賠償告訴」、「林純立先生/小姐聲明同意書…4.我同意不違反聲明以及真實提交所有驗證資訊…若因違反以上聲明…導致幣商有財務及人力耗損，本人願負賠償責任…依照此聲明賠償30萬元新臺幣。以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生之損失如交通費、訴訟費之衍生費用等…」等語，依此意旨，被告負有據實說明交易過程及客觀提供對話完整記錄義務予警方，原告非為限制被告報警，否即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即此等約定，原告非屬無端或片面地加重被告責任，但被告未向偵查機關解釋兩造為合法買賣，因此使得系爭帳戶遭到警示；又，被告違反真實提交所有驗證資料義務，不實回答「是否有第三方指引或協助您進行買賣」，致原告錯誤判斷作出販售系爭泰達幣決定，被告亦屬違約，被告以其他新聞報導影射原告本件提告行為是詐騙集團新手法，純屬臆測等語，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50條、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7萬元（30萬元違約金＋7萬元律師酬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在IG上遇到有人攀談投資虛擬貨幣，經以Line交談後，推薦對方為合法幣商，但本件原告卓先生實際上僅是自然人，非相關法規所稱之合法幣商，且原告卓先生宣稱已交付系爭泰達幣，此事為虛假，因為被告接收之電子錢包，根本無法就系爭泰達幣實際提領，且相關交易所網址、帳號也無法進入，於是被告報警處理並將相關金流資料提供給警方，被告是合法權利行使，警方也依法相關規定通報系爭帳戶為警示帳戶，此更是屬於警方偵查作為，非為被告直接致使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又，原告嗣後提告手法，與新聞報導相似，已非首見，且在通訊軟體通話過程，由對方事先擬定供同類客戶交易虛擬貨幣之相關免責或聲明條款，不僅未給予合理審閱期間，亦明顯加重被告責任與減輕原告義務，依民法第247條之1當屬無效，原告自無權依契約法律關係請求，甚至被告此前，根本沒有聽過「卓訓暉」這個人、這個名字，是一直到收到姜鈞律師發來的律師函，才在律師函上面第1次看到這個人的名字，如果是要擔任幣商的話，依照國內現行管制法令，必定係要已經在國內設立登記有案者為限，此為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授權訂立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2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無法舉證兩造間存在任何契約關係：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具體而言，主張權利存在者，應就權利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或消滅者，則應就權利之消滅、排除、障礙等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
　 2、查：
 （1）根據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通篇未提到出賣人為原告「卓訓暉」之名（見本院113年度竹北司簡調字卷第35號，下稱調字卷，第19～26頁），且其中對話紀錄記載：「（您好，請問您是出售/購買呢？）購買。（親問您今日預計【購買金額】和【支付方式】，請上傳身分證正反面與存摺封面）林純立身分證正反面與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截圖。（您好：Karen Lin，為了保障雙方權利，避免可能的詐騙風險，大額【現今面交交易】需先與官方帳號預約。為了確認交易安全，請您在交易前完成【實名驗證】。如果您同意，我們可協助提供以下資料進行驗證，以確保順利交易…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1.本商家所售USDT成交後，屬於買家個人虛擬資產/財產…）」（見調字卷第19頁）、「以下為交易流程，1.請您下單後截圖訂單。2.我們提供帳號後，請您轉帳之後截圖轉帳明細…」（見調字卷第21頁）、「很抱歉，我們目前無法接聽來電，請稍後再重撥一次…官方帳號無法直接發話給您…」（見調字卷第23頁），依其意旨，僅能認為是【不詳】之客服人員指示被告如何交易虛擬貨幣，無從認定是由原告（自然人）與被告（自然人）間成立系爭泰達幣買賣契約。
 （2）原告複代理人固在庭稱：「（法官問：簡易訴訟，依照第433條之1，一次辯論終結為原則，原告本人是事業商就是律師函說的本事業或只是LINE紀錄的聯絡人？或只是銀行帳戶的提供人？這涉及意思表示合致）他是本事業，也是帳戶提供人。（法官問：全部卷證已經提示，請問「本事業」的卷證出處？再次提示、因為法官找不到，只有看到巴比倫/好多英文名字，全商家、官網…）他就是利用這樣虛擬人稱的第三人交易。（法官問：債之相對人如何知道契約的對象？原告的聲明書沒有「此致」誰？又沒有寫甲方、乙方）因為我們有雙方的對話紀錄，也有提供銀行帳戶及交易的使用帳戶。（法官問：剛剛就問對話紀錄，手機是何人的門號？何人使用？為何是「雙方」？）這要跟當事人確認」等語，經被告訴訟代理人在庭稱：「LINE的對話我們也不確定是否是原告本人，我們只知道有個人跟我們對話，告訴我們要這樣操作。被告也是後來接到律師函才知道對方是卓先生」等語（見本院卷第64～65頁筆錄），本院認為原告持有對話紀錄，不能證明所謂泰達幣買賣契約即存在於兩造彼此之間，又除了前述提到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原告名字「卓訓暉」，反倒係某人以客服口吻，而與被告進行對話，此外，原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也無法勾稽得出：本件利用暱稱「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與被告進行交談，該影於幕後者，究竟是：1個人，法人或自然人？或者是數個人，特定一群人？還是時時有成員參與加入、退出之集團？
 （3）再者，依原告提出存摺封面影本，僅足證明系爭帳戶為其本人持有（見調字卷第51頁），而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請使用驗證的銀行帳號進行匯款，將款項匯至以下帳號…凱基銀行（忠孝分行）代號809，帳號000-00-0000-00000…」（見調字卷第24頁），亦僅能證明本次原告係提供上開客服人員所屬雇主 ，係原告名義之凱基銀行帳戶而已（至原告曾有另案提供他人名義設於中信銀帳戶，另詳後述）。茲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苟非締結契約之債務人，該契約債權人即不得基於契約法律關係，訴請他方負起債務不履行責任，本件原告無法舉證兩造間存在過任何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亦即原告無法證明其主張所謂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權利發生之根據事實，自無從責令被告擔負所謂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此情甚明。
（二）更況依據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亦因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而屬無效：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
　 2、查：
 （1）原告固主張其本身就是虛擬貨幣幣商，惟原告多有債信不良之紀錄（見紅色限閱卷，最後1張正、反面，詳細個資不予揭露），原告復主張於交易之初，即於每位客戶之Line對話紀錄中，放有完整之「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見調字卷第12頁書狀），觀諸原告提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4.若本商家銀行帳戶遭凍結且凍結因素是您無法解釋清楚以及提供完整交易對話給檢警單位，本商家將提出刑事和民事損害賠償告訴。（賠償金額在聲明內）…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商進行加密貨幣交易，我已閱讀商家提供的聲明，並同意遵守所有相關的聲明規範，如果因為我的不當行為或違法行為，導致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商蒙受損失，我願意依照商家提及的聲明內容，賠償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商的損失…」、「…4.我同意不違反聲明以及真實提交所有驗證資訊，本人不會收取疑似不明款項，若因違反以上聲明造成幣商的資金遭圈存或警示等財務損失或人力耗損損失，我願意賠償幣商損失，依照此聲明賠償30萬新台幣，以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生之損失如交通費、訴訟費之衍生費用等…。5.若我疑似違反聲明又或是因自身因素受損遭詐騙，我會前往分局偵查隊我會清楚地對警方、檢調或銀行解釋與本幣商無關，並在筆錄上強調我們只有單純買賣關係，以及提供交易紀錄，並請警方不得隨意警示幣商帳號。」（見調字卷第19～21頁，其上橘色螢光筆標示處，係文件提出人所標示，非本院標示），可見上開聲明為契約之一方當事人為與不特定多數相對人訂立契約，而預先就契約內容擬定交易條款，經他方同意而成立之約款。
 （2）然查，虛擬貨幣之交易，一般人均不熟悉，相較於販賣虛擬貨幣之賣家而言，買方之議約能力顯然較差，被告對於上開免責聲明僅有決定締約與否之意思自由，並無參與磋商變更內容之餘地，且內容毫無區分違反行為態樣，苟若只要觸及其上所列洋洋灑灑之免責聲明任一項應履行義務未履行，一律課予須賠償30萬元以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生之損失如交通費、訴訟費等等衍生費用金錢給付義務，情形顯屬過苛且損害賠償範圍漫無邊際，依一般社會通念根本難以預見，甚至衡以當事人之學識、資力、財力、身分地位，此種違約罰則，倘若容由前有債信不良、復有刑事不起訴記錄之原告（他案提供他人中信銀帳號，另詳後述），任其將此定型化條款，圈向不特定之社會大眾，又於毫無任何關於原告經營幣商之成本、損益資料之情形下，允其據此資以對外斂收所謂違約金與律師酬金，明顯失衡、欠缺公允。
 （3）再者，上開聲明第5點要求被告須向警方、檢調、銀行告知與幣商無關，並在筆錄強調只有單純買賣關係，要求被告尚未釐清交易是否與詐騙集團成員有關之前即應為原告澄清，無非限制被告表意自由，使得被告認為伊遭詐騙向警方報案，目的在透過國家公權力調查犯罪嫌疑人，此等憲法上保障之訴訟權合法行使，當被告若不澄清即受有債務不履行課責，如此將使被告陳述意見權，受到妨礙，亦屬顯失公平，故原告一併引據上開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作為請求權基礎，因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是為無效。
（三）被告不存在可歸責事由，無需負擔債務不履行責任：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227條、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查，被告抗辯稱伊交易帳戶接收系爭泰達幣之電子錢包無法實際提領、相關交易所帳號與帳號無法進入乙情（見本院卷第17頁被告書狀），則被告對於原告是否與詐騙集團間有無犯罪參與關係，衡情自有相當合理懷疑，尚待調查釐清，參照原告曾於109年間提供所謂其友人設於中信銀帳戶，另有陳姓民眾因「小額投資、視獲利情況返還本金及分紅金」而匯款5萬元於該中信銀帳戶，經該案刑事被告向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提出LINE紀錄，暨經卓訓暉本人坦承該中信銀帳戶確實有收到5萬元，惟抗辯該5萬元是兩位刑事被告（卓訓暉、李○）再討論積欠的酒錢：「謙，我問一下，你上週的什麼時候要結？我現在要去店裡，想吃披薩，要不要一起？」（見紅色限閱卷第3～4頁、該署111年6月23日110年度偵字第3863號、111年度偵緝字第478號不起訴處分書），可知原告於面臨帳戶凍結之際，原告非為毫無應訊經驗之人，非不得即時向檢、警，提出任何關於其本身經營幣商之成本、損益、設置與維護官網運作之資料（同署113年、偵字案，進行中），原告捨此不為，一邊放任系爭帳戶處於持續凍結狀態，一邊卻老神在在地，於113年5月23日委任姜鈞律師、引用無效的定型化契約條款（見本院卷第58～59頁、證物編號：原證14～15，由姜鈞律師自行提出到院的律師委任契約書正本1件及光碟片1張），綜此各情，難認本件被告於報案當下，就對原告負有澄清義務，故不能逕以此節，即認定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
 （3）至原告再主張被告違反「…『4.我同意不違反聲明以及真實提交所有驗證資訊…』義務，對『是否有第三方指引或協助您進行買賣』，不實回答『否』（見調字卷第20、23頁截圖、本院卷第30頁姜鈞律師書狀，該頁同時聲請調取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34號偵查案卷），鑑於被告具狀答辯稱：「其係在IG上遇到有人攀談投資虛擬貨幣，該不明人士後來要求以Line交談後…購買虛擬貨幣」（見本院卷第16頁被告書狀），所謂「第三方指引或協助」本有多種解釋可能，除了透過他人居中轉介外，不能排除解釋為在交易過程中是否存有第三方介入而非被告獨立自主意思決定買賣或其它涵義，被告既非擬約者，應以有利於非擬約者之方向為解釋，於此情形，被告如何回答，皆不具有可歸責事由，均無需負擔債務不履行責任。
四、綜上，原告引用民法第227條、第250條、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等等，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俱無理由，其訴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暨訴訟資料或調取偵查原卷之聲請，經核與判決基礎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調卷，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添具繕本1件暨同時繳納上訴審裁判費新臺幣5,955元。如委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回上訴，請特別注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53號
原      告  卓訓暉  
訴訟代理人  姜鈞律師  
複 代理 人  曾冠鈞律師
被      告  林純立  

訴訟代理人  陳添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玖佰柒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29日、1月31日分別向原告
    購買相當於新臺幣10萬元、5萬元價值之虛擬貨幣即USDT泰
    達幣（下稱系爭泰達幣），原告提供凱基銀行忠孝分行帳戶
    第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供收取被告給
    付之價金，並已依約給付系爭泰達幣，但原告嗣後卻遭到被
    告誣指系爭帳戶為詐騙工具，導致帳戶凍結無法使用，由於
    當初兩造在通訊軟體對話，被告同意「巴比倫/耶魯/阿瑞斯
    /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4.若本商家
    銀行帳戶遭凍結且因素是您無法解釋清楚以及提供完整交易
    對話給檢警單位，本商家將提出刑事和民事損害賠償告訴」
    、「林純立先生/小姐聲明同意書…4.我同意不違反聲明以及
    真實提交所有驗證資訊…若因違反以上聲明…導致幣商有財務
    及人力耗損，本人願負賠償責任…依照此聲明賠償30萬元新
    臺幣。以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生之損失如交通費、訴訟費
    之衍生費用等…」等語，依此意旨，被告負有據實說明交易
    過程及客觀提供對話完整記錄義務予警方，原告非為限制被
    告報警，否即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即此等約定，原告非屬無
    端或片面地加重被告責任，但被告未向偵查機關解釋兩造為
    合法買賣，因此使得系爭帳戶遭到警示；又，被告違反真實
    提交所有驗證資料義務，不實回答「是否有第三方指引或協
    助您進行買賣」，致原告錯誤判斷作出販售系爭泰達幣決定
    ，被告亦屬違約，被告以其他新聞報導影射原告本件提告行
    為是詐騙集團新手法，純屬臆測等語，爰依民法第227條、
    第250條、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提起本件訴訟，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7萬元（30萬元違約金＋7萬元律師酬
    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在IG上遇到有人攀談投資虛擬貨幣，經以Line
    交談後，推薦對方為合法幣商，但本件原告卓先生實際上僅
    是自然人，非相關法規所稱之合法幣商，且原告卓先生宣稱
    已交付系爭泰達幣，此事為虛假，因為被告接收之電子錢包
    ，根本無法就系爭泰達幣實際提領，且相關交易所網址、帳
    號也無法進入，於是被告報警處理並將相關金流資料提供給
    警方，被告是合法權利行使，警方也依法相關規定通報系爭
    帳戶為警示帳戶，此更是屬於警方偵查作為，非為被告直接
    致使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又，原告嗣後提告手法，與新
    聞報導相似，已非首見，且在通訊軟體通話過程，由對方事
    先擬定供同類客戶交易虛擬貨幣之相關免責或聲明條款，不
    僅未給予合理審閱期間，亦明顯加重被告責任與減輕原告義
    務，依民法第247條之1當屬無效，原告自無權依契約法律關
    係請求，甚至被告此前，根本沒有聽過「卓訓暉」這個人、
    這個名字，是一直到收到姜鈞律師發來的律師函，才在律師
    函上面第1次看到這個人的名字，如果是要擔任幣商的話，
    依照國內現行管制法令，必定係要已經在國內設立登記有案
    者為限，此為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授權訂立之虛擬通貨
    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2條第1項、
    第2項所明定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無法舉證兩造間存在任何契約關係：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具體而言，主張
      權利存在者，應就權利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
      權利不存在或消滅者，則應就權利之消滅、排除、障礙等
      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
　 2、查：
 （1）根據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通篇未提到出賣人為
      原告「卓訓暉」之名（見本院113年度竹北司簡調字卷第3
      5號，下稱調字卷，第19～26頁），且其中對話紀錄記載：
      「（您好，請問您是出售/購買呢？）購買。（親問您今
      日預計【購買金額】和【支付方式】，請上傳身分證正反
      面與存摺封面）林純立身分證正反面與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截圖。（您好：Karen Lin，為了保障雙方權利，避免可
      能的詐騙風險，大額【現今面交交易】需先與官方帳號預
      約。為了確認交易安全，請您在交易前完成【實名驗證】
      。如果您同意，我們可協助提供以下資料進行驗證，以確
      保順利交易…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
      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1.本商家所售USDT成交後，屬
      於買家個人虛擬資產/財產…）」（見調字卷第19頁）、「
      以下為交易流程，1.請您下單後截圖訂單。2.我們提供帳
      號後，請您轉帳之後截圖轉帳明細…」（見調字卷第21頁
      ）、「很抱歉，我們目前無法接聽來電，請稍後再重撥一
      次…官方帳號無法直接發話給您…」（見調字卷第23頁），
      依其意旨，僅能認為是【不詳】之客服人員指示被告如何
      交易虛擬貨幣，無從認定是由原告（自然人）與被告（自
      然人）間成立系爭泰達幣買賣契約。
 （2）原告複代理人固在庭稱：「（法官問：簡易訴訟，依照第
      433條之1，一次辯論終結為原則，原告本人是事業商就是
      律師函說的本事業或只是LINE紀錄的聯絡人？或只是銀行
      帳戶的提供人？這涉及意思表示合致）他是本事業，也是
      帳戶提供人。（法官問：全部卷證已經提示，請問「本事
      業」的卷證出處？再次提示、因為法官找不到，只有看到
      巴比倫/好多英文名字，全商家、官網…）他就是利用這樣
      虛擬人稱的第三人交易。（法官問：債之相對人如何知道
      契約的對象？原告的聲明書沒有「此致」誰？又沒有寫甲
      方、乙方）因為我們有雙方的對話紀錄，也有提供銀行帳
      戶及交易的使用帳戶。（法官問：剛剛就問對話紀錄，手
      機是何人的門號？何人使用？為何是「雙方」？）這要跟
      當事人確認」等語，經被告訴訟代理人在庭稱：「LINE的
      對話我們也不確定是否是原告本人，我們只知道有個人跟
      我們對話，告訴我們要這樣操作。被告也是後來接到律師
      函才知道對方是卓先生」等語（見本院卷第64～65頁筆錄
      ），本院認為原告持有對話紀錄，不能證明所謂泰達幣買
      賣契約即存在於兩造彼此之間，又除了前述提到通訊軟體
      對話紀錄，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原告名字「卓訓暉」，反倒
      係某人以客服口吻，而與被告進行對話，此外，原告所提
      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也無法勾稽得出：本件利用暱稱「巴
      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與
      被告進行交談，該影於幕後者，究竟是：1個人，法人或
      自然人？或者是數個人，特定一群人？還是時時有成員參
      與加入、退出之集團？
 （3）再者，依原告提出存摺封面影本，僅足證明系爭帳戶為其
      本人持有（見調字卷第51頁），而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請使用驗證的銀行帳號進行匯款，將款項匯至以下帳號…
      凱基銀行（忠孝分行）代號809，帳號000-00-0000-00000
      …」（見調字卷第24頁），亦僅能證明本次原告係提供上
      開客服人員所屬雇主 ，係原告名義之凱基銀行帳戶而已
      （至原告曾有另案提供他人名義設於中信銀帳戶，另詳後
      述）。茲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
      苟非締結契約之債務人，該契約債權人即不得基於契約法
      律關係，訴請他方負起債務不履行責任，本件原告無法舉
      證兩造間存在過任何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亦即原告無法
      證明其主張所謂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權利發生之根據事實
      ，自無從責令被告擔負所謂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此情甚明
      。
（二）更況依據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亦因違反民
      法第247條之1而屬無效：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
      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
      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
      。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
      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
      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
　 2、查：
 （1）原告固主張其本身就是虛擬貨幣幣商，惟原告多有債信不
      良之紀錄（見紅色限閱卷，最後1張正、反面，詳細個資
      不予揭露），原告復主張於交易之初，即於每位客戶之Li
      ne對話紀錄中，放有完整之「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
      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見調字卷第
      12頁書狀），觀諸原告提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4.若
      本商家銀行帳戶遭凍結且凍結因素是您無法解釋清楚以及
      提供完整交易對話給檢警單位，本商家將提出刑事和民事
      損害賠償告訴。（賠償金額在聲明內）…巴比倫/耶魯/阿
      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商進行加密貨
      幣交易，我已閱讀商家提供的聲明，並同意遵守所有相關
      的聲明規範，如果因為我的不當行為或違法行為，導致巴
      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
      商蒙受損失，我願意依照商家提及的聲明內容，賠償巴比
      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商
      的損失…」、「…4.我同意不違反聲明以及真實提交所有驗
      證資訊，本人不會收取疑似不明款項，若因違反以上聲明
      造成幣商的資金遭圈存或警示等財務損失或人力耗損損失
      ，我願意賠償幣商損失，依照此聲明賠償30萬新台幣，以
      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生之損失如交通費、訴訟費之衍生
      費用等…。5.若我疑似違反聲明又或是因自身因素受損遭
      詐騙，我會前往分局偵查隊我會清楚地對警方、檢調或銀
      行解釋與本幣商無關，並在筆錄上強調我們只有單純買賣
      關係，以及提供交易紀錄，並請警方不得隨意警示幣商帳
      號。」（見調字卷第19～21頁，其上橘色螢光筆標示處，
      係文件提出人所標示，非本院標示），可見上開聲明為契
      約之一方當事人為與不特定多數相對人訂立契約，而預先
      就契約內容擬定交易條款，經他方同意而成立之約款。
 （2）然查，虛擬貨幣之交易，一般人均不熟悉，相較於販賣虛
      擬貨幣之賣家而言，買方之議約能力顯然較差，被告對於
      上開免責聲明僅有決定締約與否之意思自由，並無參與磋
      商變更內容之餘地，且內容毫無區分違反行為態樣，苟若
      只要觸及其上所列洋洋灑灑之免責聲明任一項應履行義務
      未履行，一律課予須賠償30萬元以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
      生之損失如交通費、訴訟費等等衍生費用金錢給付義務，
      情形顯屬過苛且損害賠償範圍漫無邊際，依一般社會通念
      根本難以預見，甚至衡以當事人之學識、資力、財力、身
      分地位，此種違約罰則，倘若容由前有債信不良、復有刑
      事不起訴記錄之原告（他案提供他人中信銀帳號，另詳後
      述），任其將此定型化條款，圈向不特定之社會大眾，又
      於毫無任何關於原告經營幣商之成本、損益資料之情形下
      ，允其據此資以對外斂收所謂違約金與律師酬金，明顯失
      衡、欠缺公允。
 （3）再者，上開聲明第5點要求被告須向警方、檢調、銀行告
      知與幣商無關，並在筆錄強調只有單純買賣關係，要求被
      告尚未釐清交易是否與詐騙集團成員有關之前即應為原告
      澄清，無非限制被告表意自由，使得被告認為伊遭詐騙向
      警方報案，目的在透過國家公權力調查犯罪嫌疑人，此等
      憲法上保障之訴訟權合法行使，當被告若不澄清即受有債
      務不履行課責，如此將使被告陳述意見權，受到妨礙，亦
      屬顯失公平，故原告一併引據上開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
      ，作為請求權基礎，因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是為無效。
（三）被告不存在可歸責事由，無需負擔債務不履行責任：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
      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
      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
      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
      法第227條、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查，被告抗辯稱伊交易帳戶接收系爭泰達幣之電子錢包無
      法實際提領、相關交易所帳號與帳號無法進入乙情（見本
      院卷第17頁被告書狀），則被告對於原告是否與詐騙集團
      間有無犯罪參與關係，衡情自有相當合理懷疑，尚待調查
      釐清，參照原告曾於109年間提供所謂其友人設於中信銀
      帳戶，另有陳姓民眾因「小額投資、視獲利情況返還本金
      及分紅金」而匯款5萬元於該中信銀帳戶，經該案刑事被
      告向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提出LINE紀錄，暨經卓訓暉本人
      坦承該中信銀帳戶確實有收到5萬元，惟抗辯該5萬元是兩
      位刑事被告（卓訓暉、李○）再討論積欠的酒錢：「謙，
      我問一下，你上週的什麼時候要結？我現在要去店裡，想
      吃披薩，要不要一起？」（見紅色限閱卷第3～4頁、該署1
      11年6月23日110年度偵字第3863號、111年度偵緝字第478
      號不起訴處分書），可知原告於面臨帳戶凍結之際，原告
      非為毫無應訊經驗之人，非不得即時向檢、警，提出任何
      關於其本身經營幣商之成本、損益、設置與維護官網運作
      之資料（同署113年、偵字案，進行中），原告捨此不為
      ，一邊放任系爭帳戶處於持續凍結狀態，一邊卻老神在在
      地，於113年5月23日委任姜鈞律師、引用無效的定型化契
      約條款（見本院卷第58～59頁、證物編號：原證14～15，由
      姜鈞律師自行提出到院的律師委任契約書正本1件及光碟
      片1張），綜此各情，難認本件被告於報案當下，就對原
      告負有澄清義務，故不能逕以此節，即認定被告有何故意
      或過失。
 （3）至原告再主張被告違反「…『4.我同意不違反聲明以及真實
      提交所有驗證資訊…』義務，對『是否有第三方指引或協助
      您進行買賣』，不實回答『否』（見調字卷第20、23頁截圖
      、本院卷第30頁姜鈞律師書狀，該頁同時聲請調取臺灣基
      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34號偵查案卷），鑑於被
      告具狀答辯稱：「其係在IG上遇到有人攀談投資虛擬貨幣
      ，該不明人士後來要求以Line交談後…購買虛擬貨幣」（
      見本院卷第16頁被告書狀），所謂「第三方指引或協助」
      本有多種解釋可能，除了透過他人居中轉介外，不能排除
      解釋為在交易過程中是否存有第三方介入而非被告獨立自
      主意思決定買賣或其它涵義，被告既非擬約者，應以有利
      於非擬約者之方向為解釋，於此情形，被告如何回答，皆
      不具有可歸責事由，均無需負擔債務不履行責任。
四、綜上，原告引用民法第227條、第250條、兩造間通訊軟體對
    話相關條款等等，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俱無理由
    ，其訴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
    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暨
    訴訟資料或調取偵查原卷之聲請，經核與判決基礎不生影響
    ，爰不一一論、駁、調卷，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
、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添具繕本1件暨同時繳納上訴審裁判費新臺幣5,955元。如委
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其
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而
逕行駁回上訴，請特別注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53號
原      告  卓訓暉  
訴訟代理人  姜鈞律師  
複 代理 人  曾冠鈞律師
被      告  林純立  

訴訟代理人  陳添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玖佰柒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29日、1月31日分別向原告購買相當於新臺幣10萬元、5萬元價值之虛擬貨幣即USDT泰達幣（下稱系爭泰達幣），原告提供凱基銀行忠孝分行帳戶第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供收取被告給付之價金，並已依約給付系爭泰達幣，但原告嗣後卻遭到被告誣指系爭帳戶為詐騙工具，導致帳戶凍結無法使用，由於當初兩造在通訊軟體對話，被告同意「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4.若本商家銀行帳戶遭凍結且因素是您無法解釋清楚以及提供完整交易對話給檢警單位，本商家將提出刑事和民事損害賠償告訴」、「林純立先生/小姐聲明同意書…4.我同意不違反聲明以及真實提交所有驗證資訊…若因違反以上聲明…導致幣商有財務及人力耗損，本人願負賠償責任…依照此聲明賠償30萬元新臺幣。以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生之損失如交通費、訴訟費之衍生費用等…」等語，依此意旨，被告負有據實說明交易過程及客觀提供對話完整記錄義務予警方，原告非為限制被告報警，否即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即此等約定，原告非屬無端或片面地加重被告責任，但被告未向偵查機關解釋兩造為合法買賣，因此使得系爭帳戶遭到警示；又，被告違反真實提交所有驗證資料義務，不實回答「是否有第三方指引或協助您進行買賣」，致原告錯誤判斷作出販售系爭泰達幣決定，被告亦屬違約，被告以其他新聞報導影射原告本件提告行為是詐騙集團新手法，純屬臆測等語，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50條、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7萬元（30萬元違約金＋7萬元律師酬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在IG上遇到有人攀談投資虛擬貨幣，經以Line交談後，推薦對方為合法幣商，但本件原告卓先生實際上僅是自然人，非相關法規所稱之合法幣商，且原告卓先生宣稱已交付系爭泰達幣，此事為虛假，因為被告接收之電子錢包，根本無法就系爭泰達幣實際提領，且相關交易所網址、帳號也無法進入，於是被告報警處理並將相關金流資料提供給警方，被告是合法權利行使，警方也依法相關規定通報系爭帳戶為警示帳戶，此更是屬於警方偵查作為，非為被告直接致使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又，原告嗣後提告手法，與新聞報導相似，已非首見，且在通訊軟體通話過程，由對方事先擬定供同類客戶交易虛擬貨幣之相關免責或聲明條款，不僅未給予合理審閱期間，亦明顯加重被告責任與減輕原告義務，依民法第247條之1當屬無效，原告自無權依契約法律關係請求，甚至被告此前，根本沒有聽過「卓訓暉」這個人、這個名字，是一直到收到姜鈞律師發來的律師函，才在律師函上面第1次看到這個人的名字，如果是要擔任幣商的話，依照國內現行管制法令，必定係要已經在國內設立登記有案者為限，此為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授權訂立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2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無法舉證兩造間存在任何契約關係：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具體而言，主張權利存在者，應就權利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或消滅者，則應就權利之消滅、排除、障礙等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
　 2、查：
 （1）根據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通篇未提到出賣人為原告「卓訓暉」之名（見本院113年度竹北司簡調字卷第35號，下稱調字卷，第19～26頁），且其中對話紀錄記載：「（您好，請問您是出售/購買呢？）購買。（親問您今日預計【購買金額】和【支付方式】，請上傳身分證正反面與存摺封面）林純立身分證正反面與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截圖。（您好：Karen Lin，為了保障雙方權利，避免可能的詐騙風險，大額【現今面交交易】需先與官方帳號預約。為了確認交易安全，請您在交易前完成【實名驗證】。如果您同意，我們可協助提供以下資料進行驗證，以確保順利交易…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1.本商家所售USDT成交後，屬於買家個人虛擬資產/財產…）」（見調字卷第19頁）、「以下為交易流程，1.請您下單後截圖訂單。2.我們提供帳號後，請您轉帳之後截圖轉帳明細…」（見調字卷第21頁）、「很抱歉，我們目前無法接聽來電，請稍後再重撥一次…官方帳號無法直接發話給您…」（見調字卷第23頁），依其意旨，僅能認為是【不詳】之客服人員指示被告如何交易虛擬貨幣，無從認定是由原告（自然人）與被告（自然人）間成立系爭泰達幣買賣契約。
 （2）原告複代理人固在庭稱：「（法官問：簡易訴訟，依照第433條之1，一次辯論終結為原則，原告本人是事業商就是律師函說的本事業或只是LINE紀錄的聯絡人？或只是銀行帳戶的提供人？這涉及意思表示合致）他是本事業，也是帳戶提供人。（法官問：全部卷證已經提示，請問「本事業」的卷證出處？再次提示、因為法官找不到，只有看到巴比倫/好多英文名字，全商家、官網…）他就是利用這樣虛擬人稱的第三人交易。（法官問：債之相對人如何知道契約的對象？原告的聲明書沒有「此致」誰？又沒有寫甲方、乙方）因為我們有雙方的對話紀錄，也有提供銀行帳戶及交易的使用帳戶。（法官問：剛剛就問對話紀錄，手機是何人的門號？何人使用？為何是「雙方」？）這要跟當事人確認」等語，經被告訴訟代理人在庭稱：「LINE的對話我們也不確定是否是原告本人，我們只知道有個人跟我們對話，告訴我們要這樣操作。被告也是後來接到律師函才知道對方是卓先生」等語（見本院卷第64～65頁筆錄），本院認為原告持有對話紀錄，不能證明所謂泰達幣買賣契約即存在於兩造彼此之間，又除了前述提到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原告名字「卓訓暉」，反倒係某人以客服口吻，而與被告進行對話，此外，原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也無法勾稽得出：本件利用暱稱「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與被告進行交談，該影於幕後者，究竟是：1個人，法人或自然人？或者是數個人，特定一群人？還是時時有成員參與加入、退出之集團？
 （3）再者，依原告提出存摺封面影本，僅足證明系爭帳戶為其本人持有（見調字卷第51頁），而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請使用驗證的銀行帳號進行匯款，將款項匯至以下帳號…凱基銀行（忠孝分行）代號809，帳號000-00-0000-00000…」（見調字卷第24頁），亦僅能證明本次原告係提供上開客服人員所屬雇主 ，係原告名義之凱基銀行帳戶而已（至原告曾有另案提供他人名義設於中信銀帳戶，另詳後述）。茲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苟非締結契約之債務人，該契約債權人即不得基於契約法律關係，訴請他方負起債務不履行責任，本件原告無法舉證兩造間存在過任何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亦即原告無法證明其主張所謂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權利發生之根據事實，自無從責令被告擔負所謂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此情甚明。
（二）更況依據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亦因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而屬無效：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
　 2、查：
 （1）原告固主張其本身就是虛擬貨幣幣商，惟原告多有債信不良之紀錄（見紅色限閱卷，最後1張正、反面，詳細個資不予揭露），原告復主張於交易之初，即於每位客戶之Line對話紀錄中，放有完整之「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認證商家-全台免責聲明」（見調字卷第12頁書狀），觀諸原告提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4.若本商家銀行帳戶遭凍結且凍結因素是您無法解釋清楚以及提供完整交易對話給檢警單位，本商家將提出刑事和民事損害賠償告訴。（賠償金額在聲明內）…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商進行加密貨幣交易，我已閱讀商家提供的聲明，並同意遵守所有相關的聲明規範，如果因為我的不當行為或違法行為，導致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商蒙受損失，我願意依照商家提及的聲明內容，賠償巴比倫/耶魯/阿瑞斯/雅典娜/維納斯/赫拉【擇一念出】幣商的損失…」、「…4.我同意不違反聲明以及真實提交所有驗證資訊，本人不會收取疑似不明款項，若因違反以上聲明造成幣商的資金遭圈存或警示等財務損失或人力耗損損失，我願意賠償幣商損失，依照此聲明賠償30萬新台幣，以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生之損失如交通費、訴訟費之衍生費用等…。5.若我疑似違反聲明又或是因自身因素受損遭詐騙，我會前往分局偵查隊我會清楚地對警方、檢調或銀行解釋與本幣商無關，並在筆錄上強調我們只有單純買賣關係，以及提供交易紀錄，並請警方不得隨意警示幣商帳號。」（見調字卷第19～21頁，其上橘色螢光筆標示處，係文件提出人所標示，非本院標示），可見上開聲明為契約之一方當事人為與不特定多數相對人訂立契約，而預先就契約內容擬定交易條款，經他方同意而成立之約款。
 （2）然查，虛擬貨幣之交易，一般人均不熟悉，相較於販賣虛擬貨幣之賣家而言，買方之議約能力顯然較差，被告對於上開免責聲明僅有決定締約與否之意思自由，並無參與磋商變更內容之餘地，且內容毫無區分違反行為態樣，苟若只要觸及其上所列洋洋灑灑之免責聲明任一項應履行義務未履行，一律課予須賠償30萬元以及負擔所有因警示所產生之損失如交通費、訴訟費等等衍生費用金錢給付義務，情形顯屬過苛且損害賠償範圍漫無邊際，依一般社會通念根本難以預見，甚至衡以當事人之學識、資力、財力、身分地位，此種違約罰則，倘若容由前有債信不良、復有刑事不起訴記錄之原告（他案提供他人中信銀帳號，另詳後述），任其將此定型化條款，圈向不特定之社會大眾，又於毫無任何關於原告經營幣商之成本、損益資料之情形下，允其據此資以對外斂收所謂違約金與律師酬金，明顯失衡、欠缺公允。
 （3）再者，上開聲明第5點要求被告須向警方、檢調、銀行告知與幣商無關，並在筆錄強調只有單純買賣關係，要求被告尚未釐清交易是否與詐騙集團成員有關之前即應為原告澄清，無非限制被告表意自由，使得被告認為伊遭詐騙向警方報案，目的在透過國家公權力調查犯罪嫌疑人，此等憲法上保障之訴訟權合法行使，當被告若不澄清即受有債務不履行課責，如此將使被告陳述意見權，受到妨礙，亦屬顯失公平，故原告一併引據上開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作為請求權基礎，因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是為無效。
（三）被告不存在可歸責事由，無需負擔債務不履行責任：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227條、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查，被告抗辯稱伊交易帳戶接收系爭泰達幣之電子錢包無法實際提領、相關交易所帳號與帳號無法進入乙情（見本院卷第17頁被告書狀），則被告對於原告是否與詐騙集團間有無犯罪參與關係，衡情自有相當合理懷疑，尚待調查釐清，參照原告曾於109年間提供所謂其友人設於中信銀帳戶，另有陳姓民眾因「小額投資、視獲利情況返還本金及分紅金」而匯款5萬元於該中信銀帳戶，經該案刑事被告向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提出LINE紀錄，暨經卓訓暉本人坦承該中信銀帳戶確實有收到5萬元，惟抗辯該5萬元是兩位刑事被告（卓訓暉、李○）再討論積欠的酒錢：「謙，我問一下，你上週的什麼時候要結？我現在要去店裡，想吃披薩，要不要一起？」（見紅色限閱卷第3～4頁、該署111年6月23日110年度偵字第3863號、111年度偵緝字第478號不起訴處分書），可知原告於面臨帳戶凍結之際，原告非為毫無應訊經驗之人，非不得即時向檢、警，提出任何關於其本身經營幣商之成本、損益、設置與維護官網運作之資料（同署113年、偵字案，進行中），原告捨此不為，一邊放任系爭帳戶處於持續凍結狀態，一邊卻老神在在地，於113年5月23日委任姜鈞律師、引用無效的定型化契約條款（見本院卷第58～59頁、證物編號：原證14～15，由姜鈞律師自行提出到院的律師委任契約書正本1件及光碟片1張），綜此各情，難認本件被告於報案當下，就對原告負有澄清義務，故不能逕以此節，即認定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
 （3）至原告再主張被告違反「…『4.我同意不違反聲明以及真實提交所有驗證資訊…』義務，對『是否有第三方指引或協助您進行買賣』，不實回答『否』（見調字卷第20、23頁截圖、本院卷第30頁姜鈞律師書狀，該頁同時聲請調取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34號偵查案卷），鑑於被告具狀答辯稱：「其係在IG上遇到有人攀談投資虛擬貨幣，該不明人士後來要求以Line交談後…購買虛擬貨幣」（見本院卷第16頁被告書狀），所謂「第三方指引或協助」本有多種解釋可能，除了透過他人居中轉介外，不能排除解釋為在交易過程中是否存有第三方介入而非被告獨立自主意思決定買賣或其它涵義，被告既非擬約者，應以有利於非擬約者之方向為解釋，於此情形，被告如何回答，皆不具有可歸責事由，均無需負擔債務不履行責任。
四、綜上，原告引用民法第227條、第250條、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相關條款等等，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俱無理由，其訴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暨訴訟資料或調取偵查原卷之聲請，經核與判決基礎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調卷，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添具繕本1件暨同時繳納上訴審裁判費新臺幣5,955元。如委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回上訴，請特別注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